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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為處理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依學位授予法規定，依據

大同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處理要點，特訂定處理作業流程。 

2. 範圍： 

凡本校在校或已畢之研究生均適用之。 

 

3. 定義： 

 

4. 權責： 

4.1.檢舉之受理：教務處。 

4.2.成立審定委員會：教務處。 

4.3.調查小組：被檢舉人所屬院主管。 

4.4.發函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答辯書：被檢舉人所屬院主管。 

4.5.召開審理委員會會議：審定委員會。 

4.6.發函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雙方處理結果及理由：教務處。 

4.7.被檢舉人申訴：教務處。 

4.8.檢舉案成立懲處：教務處。 

 

5. 內容：  

5.1. 處理程序： 

5.1.1. 案件受理： 

5.1.1.1. 本校教務處為檢舉案之受理單位。檢舉人應檢具真實姓名、聯

絡方式(含電話及地址)及具體對象、內容及證據資料等向教務

處提出檢舉。檢舉人若未具名，惟具體指陳對象、違反內容且

充分舉證者，仍依規定辦理。 

5.1.1.2. 教務處接獲檢舉後，應於三個工作日進行查證。 

5.1.1.3. 檢舉案因形式要件不符而不予受理，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後結

案。 

5.1.1.4. 受理之檢舉案件，教務處將相關資料移交被檢舉人所屬學院。 

5.1.2. 成立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 (簡稱審定委員會)。 

5.1.2.1. 審定委員會設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教務長、被檢舉人所屬院系

(所)主管、教師代表及校外專業領域之學者人士組成，並簽請

校長同意。 

5.1.2.2. 教師代表及校外公正人士的產生，由所屬院系(所)主管各推薦

三至五名代表，簽請校長圏選。 

5.1.2.3. 審定委員會開會時，委員須親自出席，且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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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迴避原則：案件處理之相關人員與被檢舉人與曾指導論文之師生關係；

配偶或四等或三等內血親或姻親；曾共同參與研究或共同執行計劃；或

為被檢舉人之訴訟代理人或輔佐人。 

5.1.4. 調查及審理作業： 

5.1.4.1. 被檢舉人所屬學院於收件後於十個工作日內組成調查小組進

行調查、審議。並於一個月內完成審定，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 

5.1.4.2. 被檢舉人所屬學院應發函通知被檢舉人請其於接獲通知次日

起十日內提出書面答辯。逾期未提出視為放棄。 

5.1.4.3. 調查小組於調查完成後，應將調查報告書及會議紀錄送教務

處，由教務處轉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審定委員會審

議。 

5.1.4.4. 對於檢舉內容及陳述意見，審定委員會得送請專業領域學者或

專家二人以上審查，並尊重其專業領域之判斷。 

5.1.4.5. 審定委員會審定完成後，應做成具體決議簽請校長核定，並將

審理結果與理由以書面通知教務處，由教務處以書面公文通知

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審定結果，並副知被檢舉人所屬之院系(所)

知悉、存查。 

5.1.4.6. 教務處以書面公文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審定結果。被檢舉人

對本校審定結果如有不服，得自書面公文送達翌日起三十日

內，以書面附具體理由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5.1.4.7. 經審定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大者，應予撤銷學位、公告註銷其已

發之學位證書、通知繳還學位證書、通知其他大專校院及相關機

關(構)及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紙本論文及電子檔案。 

經審定未達前項程度，但仍有違反學術倫理情形者，審定委員會

得於限期內要求被被檢舉人修正、公開道歉或採取其他適當之處

置。 

6. 控制重點： 

6.1. 檢舉人、被檢舉人、審查人及專業領域學者之身分是否嚴格保密。 

6.2. 審定委員會委員委員組成是否依規定組成。  

6.3. 審定委員會委員所推薦的二名以上審查人是否為該專業領域公正之學者。 

6.4. 調查小組是否於一個月內完成審定。 

6.5. 審議結果是否有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6.6. 是否已告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於規定時間提出訴願。 

7. 相關文件： 

7.1. 大同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處理要點(W-A1102-017)。 

8. 使用表單： 

8.1. 大同大學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調查申請書(F-A1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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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檢舉案(碩博士學位

違反學術倫理) 

1.受理檢舉案 

2.形式要件審查 

被檢舉人所屬學院 

組成調查小組調查、審議 

調查報告書 

形式要件不符，退

回檢舉人 

no 

yes 

情節重大者， 

撤銷學位 

審定委員會決議 

函知被檢舉人提

出書面答辯 

成立審定委員會 

函知檢舉人及被

舉人 

對審定結果不服， 

三十日提起訴願 

情節較輕者， 

其他處置 

外審：專業領域

學者或專家二人 

檢舉-提出調

查申請 


